
臺南市教育事務財團法人誠信經營規範指導原則 

一、 本原則依財團法人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訂定之。 

二、 本原則之主管機關為本府教育局。 

三、 臺南市教育事務財團法人（以下簡稱教育法人）符合臺南市教育事務財

團法人在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達新臺幣壹億元或年度收入總額達新臺幣

壹仟萬元以上者，應參照本原則訂定誠信經營規範。 

四、 教育法人應恪遵國家法令，落實誠信經營，以廉潔、透明及負責之經營

理念，訂定誠信經營規範，以創造永續發展之經營環境。 

前項誠信經營規範，應包括下列事項： 

（一）宗旨目的。 

（二）遵守法令。 

（三）利益迴避。 

（四）誠信務實。 

（五）財務透明。 

（六）資訊公開。 

（七）自主管理。 

（八）揭弊者保護措施。 

（九）洗錢或資恐防制措施。 

前項第八款所定揭弊者保護措施，應包括指派受理單位或專責人員，

對於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確實保密並保障檢舉人之權益，不得因檢舉

行為而受不利措施。 

第二項第九款所定洗錢或資恐防制措施，指教育法人如有與洗錢或

資恐高風險國家或地區有關之法人或團體有業務往來，應核對其代理商、

供應商、客戶或其他商業往來交易對象，是否涉有洗錢防制法、資恐防

制法所稱洗錢行為或資恐行為。 

第二項之誠信經營規範應記載事項，由本局另定之。 

五、 教育法人之誠信經營規範，應經董事會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 

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基金會（全稱）誠信經營規
範（範本） 

一、財團法人臺南市私立○○○基金會（以下簡稱本法人）捐助章程第○條規定：

「○○○○○○○○。」（註：列出教育法人捐助章程所訂之宗旨目的） 

二、本法人應本於捐助章程所定設立宗旨目的，積極辦理業務。 

三、本法人應蒐集與本法人相關之政府法律、法規命令、行政規則及函（令）釋（以下併稱

法令），併同本法人捐助章程與其他所有內部規章（以下簡稱內規），編製成冊；修正時，

亦同。 

四、董事、監察人、執行長（○○○，指與該等職務相當之人）及其他承辦業務之人員（以

下併稱所屬人員），應定期了解前點法令與本法人內規之規定及其修正或廢止之內容。

（註：所列各項職務視實際狀況列示） 

五、本法人所屬人員執行職務或開會，其程序、決議、採購或其他事項，應依內規及公司法、

商業會計法、政治獻金法、貪污治罪條例、政府採購法、公職人員利益衝突迴避法或其

他業務行為有關法令之規定辦理。 

六、本法人所屬人員執行業務之過程中，不得直接或間接提供、承諾、要求或收受任何不正

當利益，或有不法、違背受託義務或其他不誠信行為。 

七、本法人所屬人員及其他出席或列席董事會之利害關係人對董事會所列議案，與其自身或

其代表之法人有利害關係者，應於當次董事會說明其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如有害於本

法人利益之虞時，討論及表決時應予迴避，並不得代理其他董事行使其表決權。董事間

亦應自律，不得不當相互支援。 

八、本法人應就收入、支出、薪資、財產管理、行政管理（例如印鑑管理）及其他重要事項，

訂定透明之作業程序；本法人所屬人員應依作業程序辦理。 

九、本法人應主動公開下列事項，並定期更新。但財團法人法、個人資料保護法或其他法律

規定應不公開者，不予公開： 

(一)捐助章程。 

(二)董事、監察人名冊。（註：有置監察人者，始公開監察人名冊） 

(三)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 

(四)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 

(五)風險評估報告。（註：工作計畫及經費預算與洗錢或資恐高風險國家或地區有關者，始

公開風險評估報告） 

(六)監察報告書。（註：有置監察人者，始公開監察報告書） 

(七)接受補助、捐贈名單清冊及支付獎助、捐贈名單清冊。 

(八)其他本法人董事會決議公開之事項。 



十、本法人落實揭弊者保護精神，訂定檢舉程序如下： 

(一)本法人辦理捐助章程所定業務，相關作業事項或人員涉及不法之情事，請以具名(或得

不具名)敘明情事並檢具相關證明文件，向本法人○○○單位或專員○○○先生/女士檢

舉，檢舉電子信箱:○○@○○.○○.tw、郵寄地址:○○○○○○○○。 

(二)檢舉人之個人資料及檢舉內容加以保密，且不因檢舉情事而遭受不當處置。 

(三)檢舉事項如涉及董事、監察人或○○○等時，將請當事人自行迴避。 

(四)檢舉事項辦理期間以二個月為原則，如檢舉人留有聯繫方式，將以書面（或○○○）方

式回復檢舉人調查過程或結果。調查過程予以保密、相關文件之紀錄將妥善保存○年以

上。 

(五)檢舉事項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不予受理: 

1.無具體之內容。 

2.同一事由，經予適當處理，並已明確答覆後，而仍一再檢舉者。 

3.檢舉事項非本法人業務內容。 

(六)本法人得依實際需求修正本規範，包括增列獎勵措施及其他相關事項。 

(註：請依實際狀況自行列示)。（註：由教育法人自行補充） 

十 一 、 本 法 人 業 務 往 來 時 ， 應 隨 時 於 法 務 部 調 查 局 洗 錢 防 制 處 網 頁

(https://www.mjib.gov.tw/mlpc)查詢 FATF 公布 ML/TF 高風險國家或地區名單，並

比對資恐防制法公告制裁名單。相關措施可參照行政院洗錢防制辦公室「提升非營利

組織責任廉潔及公眾信賴之指引」辦理。 

十二、（註：由教育法人自行補充） 

 


